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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 法 會 參 考 資 料 摘 要  

    《 殘 疾 歧 視 條 例 》  
(第 487 章 )  

《 2009 年 殘 疾 歧 視 條 例 (修 訂 附 表 5)公 告 》  

引 言  
 
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十 月 六 日 的 會 議 上，行 政 會 議 建 議 ，

行 政 長 官 指 令 ， 在 獲 得 立 法 會 批 准 後 ， 根 據 《 殘 疾 歧 視

條 例 》 (第 487 章 )  (《 條 例 》 )第 87(2)條 ， 制 定 載 於 附 件

A的《 2009 年 殘 疾 歧 視 條 例 (修 訂 附 表 5)公 告 》(《 修 訂 公

告 》 )。   
 
理 據  

2.  香 港 鐵 路 有 限 公 司 (港 鐵 公 司 )建 議 ， 在 二 零 零 九 年

年 底 前 向 年 齡 介 乎 12 至 64 歲 1 殘 疾 程 度 達 100%領 取 綜

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2 (綜 援 )的 殘 疾 人 士 及 同 一 年 齡 組 別 領 取

傷 殘 津 貼 3 的 殘 疾 人 士 ， 提 供 約 為 半 價 的 票 價 優 惠 4。 港

鐵 公 司 旨 在 通 過 提 供 這 項 票 價 優 惠 ， 鼓 勵 殘 疾 人 士 更 多

外 出 參 與 活 動，增 加 接 觸 社 群，從 而 促 進 他 們 融 入 社 會 。

因 應 港 鐵 公 司 要 求 確 保 其 票 價 優 惠 計 劃 不 會 構 成 違 反

《 條 例 》 ， 我 們 有 需 要 修 訂 《 條 例 》 的 附 表 5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主 要 交 通 營 辦 商 ( 包 括 港 鐵 公 司 ) 已 為 1 1 歲 或 以 下 的 兒 童 及 6 5 歲 或 以 上 的 長 者

提 供 票 價 優 惠 。  

2 須 接 受 經 濟 狀 況 調 查 的 綜 援 計 劃 ， 旨 在 幫 助 經 濟 上 有 困 難 的 家 庭 和 人 士 ( 包 括

殘 疾 人 士 ) ， 使 他 們 能 夠 應 付 生 活 上 的 基 本 需 要 。 援 助 金 額 是 按 照 有 關 人 士 或 家

庭 的 收 入 和 認 可 需 要 而 定 。 殘 疾 人 士 可 按 其 殘 疾 程 度 ， 獲 較 高 的 標 準 金 額 及 各

類 特 別 津 貼 ／ 補 助 金 。  
3 無 須 接 受 經 濟 狀 況 調 查 的 傷 殘 津 貼，是 發 放 予 失 去 1 0 0 % 謀 生 能 力 的 嚴 重 殘 疾

人 士 及 居 於 社 區 而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需 要 他 人 不 斷 照 顧 的 嚴 重 殘 疾 人 士 。  
4 這 兩 個 組 別 的 殘 疾 人 士 可 享 有 現 時 向 6 5 歲 或 以 上 長 者 提 供 的 票 價 優 惠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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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 訂 法 例 的 需 要  
 
3 .  《 條 例 》 第 2(1)條 所 載 的 “殘 疾 ”定 義 5 十 分 廣 泛 ，

律 政 司 及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(平 機 會 ) 6 認 為，如 公 共 交 通 營

辦 商 只 向 某 一 特 定 組 別 的 殘 疾 人 士 ， 而 非 向 有 其 他 種 類

殘 疾 或 殘 疾 程 度 不 同 的 人 士 提 供 票 價 優 惠 ， 有 可 能 觸 發

有 關 優 惠 是 否 違 反 《 條 例 》 第 6(a)條 7的 爭 議 。 就 此 ， 律

政 司 曾 探 討 可 否 依 靠 《 條 例 》 第 50 條 的 例 外 條 文 作 為 抗

辯 理 由 ， 即 凡 任 何 作 為 是 合 理 地 擬 向 殘 疾 或 有 某 項 殘 疾

的 人 提 供 貨 品 或 使 其 可 獲 得 或 享 用 服 務 、 設 施 或 機 會 ，

以 迎 合 他 們 在 服 務 上 、 設 施 上 及 其 獨 立 生 活 能 力 上 的 特

別 需 要 ， 則 不 屬 違 法 。 經 小 心 考 慮 後 ， 律 政 司 認 為 ， 雖

然 票 價 優 惠 計 劃 可 以 《 條 例 》 第 50 條 作 為 抗 辯 理 由 ， 但

抗 辯 可 否 成 立 ， 仍 存 在 不 明 朗 因 素 ， 因 為 最 終 會 由 法 庭

決 定 有 否 違 反 《 條 例 》 。 平 機 會 亦 持 相 同 看 法 。 有 見 及

此 ， 為 盡 量 減 低 有 人 根 據 《 條 例 》 就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向

某 一 特 定 組 別 的 殘 疾 人 士 提 供 票 價 優 惠 的 建 議 提 出 法 律

挑 戰 的 風 險 ， 對 《 條 例 》 作 出 適 當 的 立 法 修 訂 ， 是 較 為

理 想 的 做 法 。  
 

 

5  根 據 《 條 例 》 第 2(1)條 ， “殘 疾 ”(di sabi l i ty )， 就 任 何 人 而 言 ， 指 ─   
( a )  該 人 的 身 體 或 心 智 方 面 的 機 能 的 全 部 或 局 部 喪 失 ；  
(b )  全 部 或 局 部 失 去 其 身 體 任 何 部 分 ；  
( c )  在 其 體 內 存 在 有 機 體 而 引 致 疾 病 ；  
(d )  在 其 體 內 存 在 可 引 致 疾 病 的 有 機 體 ；  
( e )  該 人 的 身 體 的 任 何 部 分 的 機 能 失 常 、 畸 形 或 損 毀 ；  
( f )  由 於 失 調 或 機 能 失 常 引 致 該 人 的 學 習 情 況 與 無 此 失 調 或 機 能 失 常 情 況 的 人 的 學

習 情 況 有 所 不 同 ； 或  
(g )  影 響 任 何 人 的 思 想 過 程、對 現 實 情 況 的 理 解、情 緒 或 判 斷、或 引 致 行 為 紊 亂 的 任

何 失 調 或 疾 病 ，  
亦 包 括 ─   

( i )  現 存 的 殘 疾 ；  
( i i )  曾 經 存 在 但 已 不 再 存 在 的 殘 疾 ；  
( i i i )  在 將 來 可 能 存 在 的 殘 疾 ； 或  
( iv)  歸 於 任 何 人 的 殘 疾 ；  

6  根 據 《 條 例 》 第 6 2 ( 1 ) ( e ) 條 ， 平 機 會 須 不 斷 檢 討 《 條 例 》 的 施 行 情 況 ，

並 在 行 政 長 官 要 求 時 或 在 其 他 情 況 下 委 員 會 認 為 有 需 要 時 ， 擬 備 修 訂 《 條 例 》

的 建 議 並 將 之 呈 交 行 政 長 官 。  
7  根 據 《 條 例 》 第 6 ( a ) 條 ， 任 何 人 如 基 於 另 一 人 的 殘 疾 而 給 予 該 人 差 於 他

給 予 或 會 給 予 非 殘 疾 人 士 的 待 遇 ， 即 屬 在 就 本 《 條 例 》 任 何 條 文 而 言 是 有 關 的

情 況 下 ， 歧 視 該 另 一 人 。  



4.  我 們 就 此 立 法 修 訂 所 訂 立 的 凌 駕 性 原 則 是 任 何 擬

提 出 的 修 訂 均 不 應 削 弱 現 時 《 條 例 》 為 殘 疾 人 士 提 供 的

保 障。《 條 例 》第 60 條 訂 明，附 表 5 第 1 欄 所 指 明 的《 條

例 》 的 任 何 條 文 或 部 ， 均 不 將 該 附 表 第 2 欄 相 對 位 置 之

處 指 明 的 待 遇 差 別 定 為 違 法 。 律 政 司 及 平 機 會 均 認 為 可

藉 着 對 《 條 例 》 附 表 5 作 出 立 法 修 訂 ， 把 港 鐵 公 司 建 議

的 票 價 優 惠 計 劃 列 為 特 定 的 例 外 情 況 。  
 
例 外 情 況 的 範 圍  
 
5 .  在 考 慮 附 表 5 的 例 外 情 況 範 圍 時，我 們 曾 研 究 另 一

方 案 的 可 行 性 ， 即 在 附 表 中 加 入 概 括 性 的 例 外 情 況 ， 使

任 何 給 予 殘 疾 人 士 或 任 何 組 別 的 殘 疾 人 士 的 所 有 優 惠 或

特 殊 利 益 均 獲 得 到 豁 免 ， 而 不 會 被 視 為 《 條 例 》 下 的 歧

視 行 為 。 概 括 性 的 例 外 可 提 供 靈 活 性 ， 讓 不 同 界 別 或 行

業 的 服 務 提 供 者 或 營 辦 商 在 決 定 為 殘 疾 人 士 提 供 各 種 為

期 不 同 的 優 惠 計 劃 時 ， 無 須 顧 慮 計 劃 會 否 違 反《 條 例 》。

訂 定 範 圍 廣 泛 的 豁 免 ， 亦 可 避 免 須 不 時 修 訂 《 條 例 》 的

附 表 5 以 配 合 新 的 優 惠 計 劃 。 這 種 涵 蓋 廣 泛 的 方 式 可 讓

殘 疾 人 士 無 須 等 待 個 別 的 立 法 修 訂 工 作 完 成 ， 即 可 及 早

享 有 特 殊 利 益 或 優 惠 。  
 
6 .  律 政 司 原 則 上 不 反 對 採 用 上 述 方 案，但 平 機 會 則 認

為 立 法 修 訂 的 範 圍 應 只 局 限 於 指 定 的 票 價 優 惠 計 劃 。 平

機 會 認 為 擴 大 豁 免 範 圍 ， 可 能 導 致 不 同 行 業 或 甚 至 同 一

行 業 的 不 同 服 務 提 供 者 可 向 不 同 殘 疾 人 士 提 供 或 拒 絕 提

供 不 同 的 優 惠 及 利 益 。 除 了 可 能 會 出 現 不 一 致 的 情 況

外 ， 亦 可 能 令 不 同 殘 疾 人 士 和 社 會 群 體 之 間 出 現 分 化 。

鑑 於 平 機 會 上 述 的 意 見 ， 我 們 決 定 就 指 定 的 票 價 優 惠 計

劃 進 行 個 別 的 立 法 修 訂 工 作 ， 而 目 前 應 先 着 手 就 港 鐵 公

司 的 建 議 展 開 立 法 修 訂 工 作 。  
 

《 修 訂 公 告 》  
 
7 .  《 修 訂 公 告 》 修 訂 《 條 例 》 的 附 表 5。 予 以 修 訂 的

現 有 條 文 載 於 附 件 B。為 了 讓 港 鐵 公 司 可 配 合 其 實 施 票 價

優 惠 計 劃 的 時 間 表 ， 我 們 建 議 《 修 訂 公 告 》 應 在 立 法 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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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 准 後 ， 根 據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例 (第 1 章 )第 28(3)(a)條 於 刊

登 憲 報 當 日 生 效 。  
 

立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 
 
8 .  立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會 如 下 ：  

 
在 立 法 會 提 出 動 議  二 零 零 九 年 十 一 月 四 日  
 
生 效 日 期  刊 登 憲 報 當 日  

 

建 議 的 影 響  
 
9 .  建 議 對 財 政 的 影 響 載 於 附 件 C。 由 於 協 助 港 鐵 公 司

核 實 殘 疾 人 士 申 請 港 鐵 票 價 優 惠 計 劃 的 資 格 所 涉 及 的 額

外 工 作 量 不 大 ， 並 可 由 社 會 福 利 署 ( 社 署 ) 現 有 的 資 源 承

擔 ， 因 此 建 議 對 公 務 員 沒 有 影 響 。 建 議 對 生 產 力 和 環 境

沒 有 影 響 ， 對 經 濟 及 可 持 續 發 展 也 沒 有 重 大 影 響 。 建 議

的 立 法 修 訂 符 合 《 基 本 法 》 ， 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 ， 也

不 影 響 被 修 訂 的 法 例 的 約 束 力 。  
 

公 眾 諮 詢  
 
10 .  立 法 會 研 究 殘 疾 人 士 的 交 通 需 要 及 為 他 們 提 供 公

共 交 通 票 價 優 惠 的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( 小 組 委 員 會 ) 於 二 零

零 五 年 十 二 月 成 立 ， 並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完 成 討 論 有 關 事

宜 。 這 段 期 間 ， 小 組 委 員 會 舉 行 了 17 次 會 議 ， 當 中 8 次

殘 疾 人 士 團 體 獲 邀 出 席 發 表 意 見 。 經 多 番 討 論 後 ， 小 組

委 員 會 要 求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向 年 齡 介 乎 12 至 64 歲 殘 疾

程 度 達 100%的 綜 援 受 助 人 及 同 一 年 齡 組 別 的 傷 殘 津 貼 受

惠 人 提 供 票 價 優 惠 。 自 港 鐵 公 司 於 二 零 零 九 年 五 月 二 十

一 日 宣 布 其 建 議 的 票 價 優 惠 計 劃 後 ， 傳 媒 一 直 作 出 正 面

報 導 ， 而 立 法 會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 亦 於 二 零 零 九 年 五 月 二

十 二 日 的 會 議 上 備 悉 及 歡 迎 港 鐵 公 司 的 建 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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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 傳 安 排  
 
11 . 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和 勞 工 及 福 利 局 均 會 派 出 發 言 人 解

答 傳 媒 及 市 民 的 查 詢 。 港 鐵 公 司 亦 會 回 應 傳 媒 及 公 眾 的

查 詢 。  
 

背 景  
 
12 .  二 零 零 五 年 十 二 月，立 法 會 內 務 委 員 會 轄 下 成 立 小

組 委 員 會 ， 以 跟 進 有 關 殘 疾 人 士 的 交 通 需 要 及 為 他 們 提

供 公 共 交 通 票 價 優 惠 的 事 宜 。 提 供 公 共 交 通 票 價 優 惠 具

有 兩 大 目 的 ： 促 進 殘 疾 人 士 融 入 社 會 及 減 輕 他 們 的 經 濟

負 擔 。 由 於《 條 例 》所 載 的 “殘 疾 ”定 義 十 分 廣 泛 ， 小 組 委

員 會 認 為 要 求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為 所 有 殘 疾 人 士 提 供 票 價

優 惠 是 不 切 實 際 的 ， 因 為 此 舉 等 同 整 體 上 幾 乎 為 每 一 個

人 削 減 票 價 。 小 組 委 員 會 經 過 多 番 商 討 ， 並 考 慮 過 殘 疾

人 士 和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的 意 見 後 ， 要 求 向 年 齡 介 乎 12 至

64 歲 殘 疾 程 度 達 100%的 綜 援 受 助 人 及 同 一 年 齡 組 別 的

傷 殘 津 貼 受 惠 人 提 供 公 共 交 通 票 價 優 惠 。 小 組 委 員 會 考

慮 過 這 個 組 別 的 綜 援 受 助 人 及 傷 殘 津 貼 受 惠 人 的 殘 疾 程

度 及 經 濟 狀 況 後 ， 同 意 他 們 最 需 要 得 到 援 助 和 鼓 勵 ， 以

便 融 入 社 會 。  
 
13 .  小 組 委 員 會 備 悉 為 某 一 特 定 組 別 的 殘 疾 人 士 提 供

公 共 交 通 票 價 優 惠 ， 可 能 會 令 不 被 納 入 票 價 優 惠 計 劃 的

殘 疾 人 士 提 出 法 律 挑 戰 ， 指 有 關 計 劃 違 反 《 條 例 》 。 另

一 方 面 ， 要 把 融 入 社 會 的 程 度 和 經 濟 負 擔 量 化 ， 來 制 訂

出 一 套 可 接 受 的 客 觀 準 則 和 個 別 評 估 機 制 ， 以 決 定 個 別

殘 疾 人 士 是 否 符 合 享 有 票 價 優 惠 的 資 格 ， 而 當 中 又 不 涉

及 個 別 殘 疾 人 士 身 患 殘 疾 的 種 類 ， 確 有 實 際 困 難 。 公 共

交 通 營 辦 商 擔 心 為 某 一 特 定 組 別 而 並 非 所 有 殘 疾 人 士 提

供 公 共 交 通 票 價 優 惠 ， 可 能 會 引 起 法 律 挑 戰 。 為 解 決 這

個 問 題 ， 小 組 委 員 會 認 為 有 需 要 對 《 條 例 》 作 出 適 當 修

訂 ， 以 消 除 疑 慮 ， 使 建 議 的 票 價 優 惠 計 劃 不 會 構 成 違 反

《 條 例 》 。  
 



 -  6  -

 
查 詢  
 
14 .  如 對 本 參 考 資 料 摘 要 有 任 何 查 詢，請 致 電 勞 工 及 福

利 局 康 復 專 員 蕭 偉 強 先 生 ( 電 話 號 碼 :  2509 4899) 或 運 輸

及 房 屋 局 首 席 助 理 秘 書 長 朱 潘 潔 雯 女 士 ( 電 話 號 碼 :  
2189 2199)。  
 
 
 

勞 工 及 福 利 局  
運 輸 及 房 屋 局  
二 零 零 九 年 十 月 十 四 日







 

 

附 件 B 
 

擬 修 訂 的 《 殘 疾 歧 視 條 例 》 (第 487 章 )  

的 現 有 條 文  

 

章 ： 487 標 題 ： 殘 疾 歧 視 條 例  
 

憲 報 編 號 ：  

附 表 :  5  條 文 標 題：本 條 例 的 進

一 步 例 外 情 況  
 

版 本 日 期 ：

30/06/1997 

 
 
 
定 出 違 法 作 為 的

條 文  
 

 ［ 第 60、 63 及 87
條 ］  
 
例 外 情 況  
 
(1995 年 制 定 )  

 



 

 

附 件 C 
建 議 的 影 響  

 
對 財 政 的 影 響  

 
計 劃 由 港 鐵 公 司 提 出 及 支 付。為 協 助 計 劃 的 實 施 ，

運 輸 及 房 屋 局 由 其 現 有 資 源 中 撥 出 共 二 百 萬 元 ， 作 為 提

供 予 港 鐵 公 司 的 一 次 性 補 助 金 ， 以 資 助 其 部 份 前 期 工 作

及 宣 傳 有 關 計 劃 的 費 用 。  

2 .  社 署 會 協 助 港 鐵 公 司 核 實 殘 疾 人 士 申 請 有 關 計 劃

的 資 格 。 該 部 門 會 從 其 現 有 的 資 源 中 支 付 一 次 性 的 改 良

電 腦 費 用，合 共 206,000 元，而 港 鐵 公 司 則 負 責 支 付 社 署

核 實 工 作 的 費 用 ， 每 年 約 450,000 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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